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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定义
此协议建立在双方友好协商基础上，根据双方平等互利原则，达成本协议。本协议系乙方出售脱模剂给甲方生产使用，乙方根据甲方组合料消耗数量的比例进行结算。
2、协议相关联系人
    为了处理合作中出现的衔接和分歧，双方应该指定一个总的负责人负责协调双方的工作，并把卖方需要买方协助的工作作为买方的工作安排下达给车间执行。
2.1 买卖双方相关联系人
	甲 方 联 系 人

	职 务
	姓名
	电话
	邮件

	商务联系人
	刘文政
	18610116470
	

	财务联系人
	
	
	

	结算数据联系人
	
	
	

	工艺协调人
	
	
	

	乙 方 联 系 人

	商务负责人
	陈羽
	13972077006
	chenyu@huiyue.vip

	技术负责人
	曾勇
	18579949808
	

	质量负责人
	景小明
	13611742422
	

	物流负责人
	张金
	13681898129
	

	财务及对账负责人
	陈羽
	13972077006
	chenyu@huiyue.vip


2.2
联系方式
协议双方的联系方法应包含自动传真和Email正常情况下使用，还应含有手机和电话号码以备需要时用。但任何正式通知须用双程快递或挂号邮件寄到本文首载明的另一方的地址方为有效。在有更新的情况下要及时通知对方。
3、乙方义务—质量保证
3.1  乙方严格按照ISO9001的要求保证产品质量符合甲方工厂环境、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要求，在客户有特殊质量要求时，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完成相关产品质量提升，不影响工厂的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
3.2  乙方通过批次管理，消除脱模剂不同批次可能对产品生产带来的影响。对每
     批新到的货物，优先上线使用，保证通过使用验证的产品批次最低有7个工
     作日的库存量。
4、乙方义务—培训服务
4.1  乙方对生产线工人及新到岗工人提供脱模剂知识和喷涂工艺培训。
4.2  乙方对生产线工人提供脱模剂使用安全方面的培训
4.3  对生产线上相关产品关于脱模方面的难点进行分析，对工人进行工艺指导
4.4  对生产线上使用脱模剂的工人进行劳动保护方面进行培训。
5、乙方义务—物流及安全库存
5.1
为了便于乙方的原料计划和生产安排，甲方每月25日应提供各条生产线下月需求和后续两个月的滚动预测。
5.2   乙方负责制定严格的安全库存计划。具体是每条线上喷涂设备上有两到三个工作日库存，工厂指定地点有7个工作日的库存。
5.3  所有计划、预测和要货计划，甲方将通过邮件、传真等形式通知乙方，甲方提供月                              需求预测给乙方进行物料准备，乙方应在收到后2个工作日之内确认。如果乙方逾期未进行确认且未提出异议，甲方将视为乙方确认和同意该信息。
5.4   在甲方工作地点工作的乙方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甲方的工作时间安排，配合装载、卸货、运送以及在时间允许内甲方提出的其他需求，并遵循甲方相关人员的指导。
6、价格和结算办法
6.1合同结算时间： 2025年  1月   1  日起至2025年12    月  31  日止
6.2  结算项目及价格：
	编号
	结算单元
	计价依据
	单价(不含税)
	备注

	1
	 脱模剂
	发泡重量
	0.38元//kg
	

	
	
	
	
	

	
	
	
	
	

	说明：


6.3   每月10号前发泡车间统计上月各线数据，由甲方仓管人员确认及仓库主管签字，交财务核对后，以此为依据，乙方据此开票结算。
6.4 付款方式：发票挂账后30天承兑结算。
6.5 开票方式：脱模剂数量*脱模剂单价=组合料总量*脱模剂消耗单价。
7、甲方的义务
7.1  脱模剂消耗量受模具工艺及发泡料配方的影响非常大，甲方应尽最大限度保证工艺和配方稳定性。模具蜡垢每一个礼拜清理一次。如遇发泡料配方调整，应提前7个工作日通知乙方，以便乙方评估并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生产需要。
7.2  甲方每个月应对各条线工作人员预留1-2个小时时间（含场地）接受乙方相关脱模剂使用及安全知识培训教育。
7.3  甲方工艺，物流，仓库，生产管理人员对乙方商务及物流技术人员的工作提供支持和配合。
7.4  甲方应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到期货款。超过协议规定期限3个月，乙方有权停止供货。
7.5 甲方协调人应根据乙方的合理要求进行及时回应，协调乙方做好生产管理和规范，确保贯彻协议精神。
8、违约规定
违约范围：由于乙方的脱模剂的原因而影响到甲方的正常生产，使甲方受到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协商解决。甲方应做好库存及需求量的预测，及时支付货款，因库存管理不善造成乙方存货丢失损毁，甲方因承担赔偿责任。
9、其他条款
9.1本协议有效期限：自2025年 1月 1 日至2025年 12 月 31 止。
9.2 本协议解除及终止的约定：双方协商决定。若双方协商未果，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9.3 本协议的生效日期：自切换之日起生效。
9.4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
9.5本协议共计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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